
新進人員講習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報告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承辦人
項 前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15條

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
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
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
等教育之內容；其中師資培育之
大學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法制面

憲法第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
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
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101/1/1

實施)第1條：為實施聯合國1979年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保障
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



性別平等三法源

性別工作平等法：

91.01.16公布施行、97.01.16修正為「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93.06.23公布施行、至102.12.11止經三
次條文修正。另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

治準則」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為其子法。

性騷擾防治法：

94.02.05公布、95.02.07施行。



「性別平等教育法」主要內容

第一章 總則(1-11條)

第二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 (12-16條) 

第三章 課程、教材與教學 (17-19條)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防治(20-27條)

第五章 申請調查及救濟(28-35條)

第六章 罰則(36-37條)

第七章 附則(38條)



「性別工作平等法」主要內容

第一章 總則(1-6條)

第二章 性別歧視之禁止(7-11條) 

第三章 性騷擾之防治(12-13條)

第四章 促進工作平等措施(14-25條)

第五章 救濟及申訴程序(26-37條)

第六章 罰則(38條)

第七章 附則(39-40條)



性別平等相關三法之比較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騷擾防治法

適用目的

不同

保障學生受教權為
目的

保障工作權為目
的

保障人身安全
為目的

適用對象

不同

以ㄧ方當事人是學
生為保障對象(另
ㄧ方則可能包括學
校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或學生)

雙方為僱傭或同
事關係

雙方不存在特
定關係之ㄧ般
民眾為對象

適用場所

不同
校園 職場 公共場所



性別平等相關三法之比較

加害人

學生 教職員工

被
害
人

學
生
教
職
員
工

教職員工vs.教職員工

 性別工作平等法

學生vs.教職員工

 性別平等教育法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學生vs.校外人士

 性騷擾防治法



性騷擾的定義--性別平等教育法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
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
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者。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性騷擾的定義--性別工作平等法

• 第十二條: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
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
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
工作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
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
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
換條件。



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言詞
1.開黃腔。

2.評論身材、長相並給予不當稱呼，如「波霸」、
「洗衣板」。

3.嘲笑性別特質，如「娘娘腔」、「男人婆」等
稱謂。

4.探詢他人之隱私、性傾向、性生活等

5.談論自己的性隱私、性生活等。

6.發表歧視同性戀之言語。

7.將一般談話內容「情色化」。



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行為

1.未經他人同意而碰觸其身體或隱私部位。

2.偷窺(拍)、散佈他人與性有關的私密資
訊。

3.色瞇瞇的盯著他人的身體、暴露隱私部
位、展示色情圖片、利用職權或機會，
提出性要求或性提議。

4.不受歡迎的追求（過度追求）。



• 該行為與性、性別歧視、性別偏見有關

• 違反當事人意願，不受歡迎的

• 以一般人遭遇該行為都會覺得被冒犯、不
舒服（合理被害人）

依據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性騷擾之認定，
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
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
體事實為之。」

性騷擾判斷基準



男性 女性
(容許度)

 同事在辦公室談論黃色笑話 71.2﹪   52.8﹪
 在辦公室講自己或別人的性生活 26.6﹪   14.3﹪
 被詢問性生活 38.7﹪   17.6﹪
 過分暴露或強調性特徵的衣著 35.0﹪   9.43﹪
 發表性別歧視的言論 17.2﹪   5.15﹪
 評論或嘲弄別人的身體特徵 13.9﹪   4.61﹪
 工作場所張貼色情圖片或刊物 20.9﹪   4.59﹪
 色瞇瞇的盯視 16.2﹪   2.15﹪
 身體碰觸 27.7﹪   5.66﹪
 帶有性意味的姿勢 15.1﹪   1.35﹪
 屢次要求約會 23.6﹪   3.26﹪
 明示或暗示性要求，並答應

給予好處 4.14﹪   0.54﹪

男女感受大不同



太超過了！─ 過度追求

所謂「過度追求」就是讓被追求者感到不受歡迎

的追求行為，當事雙方對於互動的感受落差極大，

追求者的認知及手段通常異於常人，然而其追求

行為卻長期持續，令被追求者不勝其擾，影響正

常生活之進行。

麥擱勾勾纏！過度追求也不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mrY6fnJB_I


麥擱勾勾纏！過度追求也不行！



麥擱勾勾纏！過度追求也不行！



你騷擾他了嗎？-四不

1.當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

寧可先不要說或不要做。

2.如果察覺到自己的言行是不受歡迎時，應

不要繼續說或繼續做。

3.不要將對方的「友善」誤解為「性趣」。

4.不要利用對方的仰慕或信任，遂行性騷擾

行為。



你騷擾他了嗎？-二要

1.要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是否存有結構性與
個性差異：結構性差異是指雙方的權力、
體力、地位或資源不相等；個別性差異是
指彼此擁有不同身體界限、認知標準、品
味偏好及價值觀等。

2.若察覺與對方存有上述差異，則具優勢者
(如主管、老師、身強體壯者)更應嚴守專
業倫理及尊重差異等人際互動原則。



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準則

• 學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
自主，不得有下列行為：

1. 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2. 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衝突。

3. 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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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準則

• 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異。

•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
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
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
之關係。

• 學校教師發現其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
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教學、指導、
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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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一沒有對策

• 三不

–不關門

–不單獨

–不主動

• 一沒有

–沒有利用職權作為交換條件



你被騷擾了嗎？：積極應對模式
一、如果情況許可，可嘗試與行為人溝通：

當面或書信，或透過雙方都信任的第三人，明確告

知行為人你不舒服的感覺，要求對方停止該行為。

二、如果情況沒改善，則採取掌握情勢策略：

1.將事發經過及對你的影響，告知你可信任之親友或

同儕。

2.記錄性騷擾事件：

◆詳盡紀錄事情發生的完整經過。

◆你試圖阻止性騷擾的所有嘗試。

◆你做了什麼抗拒／應對?若無，為什麼? 



自我保護之六大預防重點

●上班之衣著、言行舉止均應謹慎適當。

●不輕易允諾非有關公務之不當邀宴。

●同事主管約談儘量在明亮處所。

●若發覺對方可能有問題，要求晚上或假日加班，
最好立即拒絕。

●萬一未能預防性騷擾在先，發現對方在工作時，
有性騷擾意圖，要設法離開有加害傾向的人，
逃離危險地方。

●若無法逃離有加害傾向的人，應設法採取欺敵
緩兵之計，拖延加害時間，伺機脫逃。



申訴窗口

教職員工間的性騷擾，本校申訴窗口
為人事室，再經由性平會受理調查。

若一方為學生，本校申訴窗口為學務
處，再經由性平會受理調查。

若在此過程中感到任何不舒服及心理
困擾，歡迎至學生輔導中心尋求協助。





性平會承辦人：項 前先生 分機1918

軍訓室緊急連絡電話：(02)87730660

相關單位連絡電話



謝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